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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府办规〔2023〕5号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《海口国际航空货运重点航线鼓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直属有关单位,有关企业: 

《海口国际航空货运重点航线鼓励办法》已经十七届市政府

第 3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2023 年 11 月 2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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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国际航空货运重点航线鼓励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促进海口国际航空货运市场发展，支撑自由贸易

港建设，在《关于印发海南省航空货运发展财政补贴办法的通知》

（琼交规字〔2021〕409 号）的基础上，结合海口市国际航线实

际情况，市政府决定设立海口国际航空货运重点航线鼓励资金

（简称鼓励资金）。为规范鼓励资金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鼓励资金专项用于海口市重点培育的国际精品全

货机航线（含客改货航线），鼓励对象为符合规定条件的航空公

司、包机商、货运代理企业等。 

第三条  鼓励资金的使用遵循诚信申请、公开受理、公平对

等的原则，确保鼓励资金达到促进海口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的目的。 

 

第二章  鼓励标准 

第四条  鼓励航线 

鼓励资金重点培育 3 条国际精品全货机航线（含客改货航

线）。结合货源地至海口的航空货运市场实际情况，每条航线回

程承运离岛免税商品达到如下标准可以申请享受此项鼓励资金。 

航线 航班量 进港离岛免税商品量 总载运商品量 

海口⇌巴黎 30 班/半年 75 吨/半年 900 吨/半年 

海口⇌新加坡 30 班/半年 150 吨/半年 300 吨/半年 

海口⇌米兰 30 班/半年 60 吨/半年 750 吨/半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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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燃油联动鼓励标准 

以 2022 年 1 月航空燃油价格 4871 元/吨为基数，采取油价

联动机制，针对燃油成本增加的部分按月给予 85%的奖励。当航

空煤油价格上涨超过基准价格 100 元/吨以上的部分，按每 100

元/吨上调包机费用 550 元/小时；当航空煤油基准价格下降幅度

超过基准价格 100 元/吨以上部分，按每 100 元/吨下调包机费用

550 元/小时。 

计算公式：（当月油价-4871-100）/100*550 元*飞行小时

*85% 

第六条  离岛免税商品回程货量鼓励标准 

给予海口重点培育的国际精品货运航线，回程载运的离岛免

税货物量 10 元/公斤的奖励。 

第七条  鼓励上限 

每条全货机航线年度奖励上限为 5000 万元。可重复享受省

级航空货运补贴奖励。 

 

第三章  鼓励资金管理 

第八条  鼓励资金管理单位 

（一）市交通港航局负责审核各单位申请鼓励资金的材料，

拨付鼓励资金，跟踪评价奖励资金使用效果。 

（二）市财政局负责统筹财政鼓励资金，并及时下达给市交

通港航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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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鼓励资金结算依据 

（一）燃油联动奖励，依据国家发改委每月公布的航空煤油

出厂价格测算。 

（二）离岛免税回程货量依据机场货站提供的货量明细或者

是航空货运单、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体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。 

第十条  鼓励资金结算方式 

国际精品货运航线燃油联动奖励和离岛免税货运量奖励按

半年结算。自 2022 年 9 月 1 日以来新开或增频航班开航之日起，

航线运营半年后，奖励申请单位可以向市交通港航局报送奖励申

请材料。奖励申请材料应当包括：1.奖励申请书原件；2．燃油

联动成本、离岛免税回程货量等统计记录表；3.相关合同复印件；

4.银行账户资料；5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6.有关单位证明材料；7.

其他必要的资料。 

第十一条  鼓励资金申请单位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

（一）开通国际精品全货机（含客改货）航线的企业，应当

将 2022 年 9 月 1 日以来新开或增频的航班航线信息（包括执飞

航线、机型、飞机所属航空公司、时刻、计划班期、开飞日期等）

向市交通港航局书面报备（注：本办法正式印发期间已开飞的应

补充报备）；未经报备不予享受奖励政策。 

（二）鼓励资金申请单位应据实提供申请材料，不得隐瞒、

虚报，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领取应由其他单位享受的补贴，不

得与其他单位合伙串通虚增多领补贴。对违反鼓励资金领取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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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规追究相应责任；经查明存

在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等失信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

为的单位将取消其按本办法享受鼓励资金的资格，追回按本办法

已拨付鼓励资金。 

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市交通港航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执行范围为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符合本

办法条件的国际精品全货机航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秘机要科        2023年11月25日印发 
  


